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numberNumber]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北林研工发〔2017〕12号


北京林业大学定向生履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教学[1997]6号）文件精神，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定向生履约管理的通知》（京教学[2017]4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定向生的就业工作，加强履约管理，维护教育公平和毕业生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林业大学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研究生招生计划招收，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学生，包括单位和地区定向生。
第三条 定向生计划是国家为保障民族地区、贫困落后和艰苦地区发展，以及部分单位获得优秀人才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按照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有关要求，各学院要加强定向生教育，严格履约管理，确保定向生计划的有效实施。
第四条 定向生应按协议就业，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履约的，方可申请改派。
第五条 不受理委培生的改派申请。原则上不受理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以及其他录取分数低于本校普通录取计划最低分的定向生的改派申请。凡属于少数民族骨干研究生以及其他享受分数优惠招生类型的定向生，无论其考分低于还是高于本校普通录取计划最低分，均不受理其改派申请。但对于烈士子女毕业生等极个别特殊情况提出改派申请，可酌情受理。
第二章 改派条件和范围
第六条 改派条件。可以申请改派的特殊原因主要指：原定向单位因破产、撤并等原因无法按合同接收毕业生就业；定向生本人因患病、伤残、家庭基础变更等原因确实无法履约。家庭基础变更主要指父母或配偶因工作调动户籍离开原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第七条 改派范围。定向生改派原则上仅限定向单位和定向地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调整。因患病、伤残或者家庭基础变更导致确实无法在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的，可申请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改派。
第八条 定向生办理改派后，其定向培养身份不变。
第三章 改派程序和材料
第九条 改派程序：
1、定向生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
2、学院初审、学校复审同意后在学校网站和校内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附件3）；
3、公示无异议的，报校长办公会研究；
4、由学校行校文报市教委复核（寒、暑假期间不受理）。
定向生申请跨省（直辖市、自治区）改派的，完成以上四项程序后，还须履行以下程序：
1、市教委复核通过后进行公示；
2、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市教委主任办公会研究；
3、改派结果面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改派材料。学院要认真审核、提供以下材料，并上报学校：
1、定向生本人签名的改派申请（附件1、附件2）；
2、定向生原定向单位同意解除合同的书面意见（加盖原定向单位公章），原定向单位破产、撤并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重组后单位出具书面意见（加盖上级主管部门或重组后单位公章）；
3、因患病、伤残等原因申请改派的，需提供定向单位和学校认可的三甲以上医院证明材料，证明定向生因患病或伤残原因导致无法按照原定向合同就业；因家庭基础变更申请改派的，需提供户口本、结婚证等证明材料；按合同约定需要缴纳违约金的，需提供缴纳违约金发票或收据。以上材料原件由学院初审，复印件加盖学院公章后报学校；
4、原就业报到证一式两联；
5、与新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学院要准确把握国家、北京市和学校的相关政策，严格定向生改派管理，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要负责政策执行到位。
第十二条 各学院要主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严格规范定向生改派工作，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要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通过后，自2017年7月9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北京林业大学
2017年7月9日


附件1
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定向生改派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校
	
	院系
	
	学号
	

	学历
层次
	
	定向
类型
	
	毕业
日期
	

	原定向单位
（地区）
	

	申请改派
单位
	

	申请改派
理由
	



申请人：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一式两份，学校、市教委各存一份；
2、学历层次是指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高职）；
3、定向类型指单位定向、地区定向等。




附件2
北京林业大学20  届毕业研究生改派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专业
	

	培养方式
	
	身份证号
	
	生源地区
	

	毕业时间
	
	联系方式
	
	学 号
	

	原接收
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
	         省（自治区）      市（区）  

	申请改派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
	省（自治区）      市（区）

	是否需要改迁户口
	□是
□否
	改迁详细地址：

	目前档案所在地
	

	改派原因及
情况说明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科
负责人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就业
工作领导
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研究生就业办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北京林业大学关于
定向生申请改派情况的公示
（模板）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定向生履约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对定向生申请改派材料进行了复审，现将      等   名同学的申请改派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对申请改派学生的情况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提出。所反映情况要真实具体客观，以单位名义提出的异议，须在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注明联系人、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在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写明本人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材料，学校将不予受理。
反映情况材料送至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主楼206，邮编：100083。
	序号
	学院
	姓名
	定向生
类型
	原定向单位
（地区）
	申请改派
单位
	申请改派理由

	
	
	
	
	
	
	

	
	
	
	
	
	
	

	
	
	
	
	
	
	



